
湖 南 应 用 技 术 学 院

湖应质评发〔2025〕10号

关于开展 2025年（第二批）校内本科专业

评估及 2024年专业评估整改验收工作的

通知

各教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本科专业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持续提高

本科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湖南应用技术学

院本科专业评估实施办法（试行）》（湖应院发〔2023〕131
号）文件精神，学校决定开展 2025 年（第二批）校内本科

专业评估及 2024 年专业评估整改验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2025 年校内本科专业评估工作

（一）评估对象

酒店管理、数字媒体艺术、汉语言文学、商务英语四个

专业。

（二）评估标准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专业评估指标体系（试行）》（以

下简称“专业评估指标体系”）（见附件 1）。

（三）评估工作进程

1.学院自评（2025年 6月 6日–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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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学院成立以院领导、专业负责人、教研室主

任、学院教学督导组成的专业评估工作小组，对学院参评专

业开展专业自评。

（2）参评专业对标专业评估指标体系和《湖南应用技

术学院本科专业评估评价标准》（见附件 2），全面审视专

业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凝练专业特色，完

成专业自评报告的撰写（模版见附件 3），填写《专业评估

基础数据采集表》（见附件 4），并做好各观测点支撑材料

的整理归档工作。

2.学校评估（2025年 9月–10月）

学校成立由校内外专家共同组成的专业评估专家评审

组，对参评专业进行评估考察。评估分为专家组评审、学校

审定与公布评估结果两个阶段。

（1）专家组评审：

①2025年 9月 11日—9月 22日。专家依据评估标准要

求，审阅相关专业的自评报告（其中校外专家对自评报告进

行通讯评审），形成初步审读意见。

②2025 年 9 月 23 日—10 月 20 日。专家组进入相关学

院现场考察，包括听取汇报、深度访谈、召开师生座谈会、

听课看课、查阅相关支撑材料等，并基于考察情况形成专家

评估意见予以反馈。

一是听取汇报。专业负责人汇报专业建设情况（15分钟），

回答专家组提问。

二是深度访谈。专家组组长对教学院院长、教学副院长、

专业负责人分别进行访谈。

三是召开师生座谈会。随机抽查相关专业部分师生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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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听课看课。随机对相关专业课程教师课堂教学进行

听课、看课。

五是考察专业教学条件。考察相关专业的实验（实训）

室、实习（实训）基地等。

六是查阅支撑材料。查阅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

大纲、实验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试卷、实验实习报

告、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等教学文档以及部分观测

点的支撑材料。

（2）学校审定与公布评估结果

2025年 10月底，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依据专家组评审

意见形成初步的评估结果，报学校研究后形成最终专业评估

结果并予通报。专业评估结果的利用按《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本科专业评估实施办法（试行）》（湖应院发〔2023〕131

号）文件精神执行。

3.整改阶段（2025年 11月—2026年 11月）

受评专业要针对专家组的反馈意见组织整改，整改期限

为 1年。整改方案应在评估结果公布后一个月内提交，整改

报告应在一年内完成并报送至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学校将

视情况组织专家进行整改验收。

二、2024 年专业评估整改验收工作

（一）整改验收范围

根据《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专业评估实施办法（试行）》

（湖应院发〔2023〕131号），参评专业的整改期限为 1年。

2024年完成的首批 15个本科专业均应进行整改验收。

农林科技学院：园林、水产养殖学、园艺、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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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汽车服务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设计艺术学院：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经济管理学院：电子商务、行政管理、物流管理

信息工程学院：数字媒体技术、物联网工程

外国语学院：英语

（二）学校组织验收

整改验收专业应结合专家组反馈意见和本专业整改工

作方案，系统、全面、实事求是地针对需要整改的问题逐条

逐项分析整改情况，认真总结，形成《本科专业评估整改报

告》（见附件 5）；学校将视情况组织开展专业评估督导复

（抽）查，在听取专业整改建设工作汇报、查阅相关支撑材

料等基础上，进行现场反馈，推动专业持续整改。

三、工作要求

（一）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精心组织，科学

制定专业自评工作方案，合理进行任务分工，确保按时、按

质、按量完成各阶段的专业评估工作。

（二）各学院要积极组织参评专业认真学习并领会专业

评估指标体系内涵，充分总结专业建设思路、举措和成效，

对问题的挖掘要深刻、全面，所提供的各类材料必须真实，

做到材料详实、数据可靠、有据可查，杜绝将关联度低的其

他专业资源纳入评估专业资源进行统计、甚至凑数。

（三）请相关学院将以下纸质版（须经学院负责人审核

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和电子版材料提交至质量监控与评估

中心：

1.本科专业自评工作方案（提交截止时间：6月 3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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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数据采集表（提交截止时间：9月 8日前）

3.本科专业自评报告（提交截止时间：9 月 8 日前，装

订成册一式五份）

4.本科专业评估整改报告（提交截止时间：7月 4日前）

材料报送地址及联系方式：43D-111室，联系人：郭老

师，联系电话：19186659909，邮箱：627286153@qq.com。

附件：1.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专业评估指标体系（试行）

2.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专业评估评价标准

3.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2025年本科专业评估专业

自评报告模板

4.专业评估基础数据采集表

5.本科专业评估整改报告

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2025年 6月 5日


